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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2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
號
承辦人：科員 林振雄
電話：047531919
傳真：047258002
電子信箱：jslin610508@email.chcg.gov.
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信義國民中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府政行字第115007231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1陸委會函、附件2廉政署函、附件3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入陸許

可辦法、附件4公務員服務法座談會資料、附件5抽查注意事項、附件6抽查情形
彙整表（計6個電子檔）(本文附件請至本府附件下載區(https://attach.chcg.
gov.tw/)下載，附件驗證碼：3GQU41)

主旨：為辦理本府暨所屬各機關、本縣各級學校辦理公務員赴陸

港澳有異常情事或失聯之通報機制及114年公務員赴陸港

澳定期抽查作業，請於115年3月10日前回傳機關查調名

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大陸委員會114年9月30日陸法字第1140401146號函(如

附件1)暨法務部廉政署114年12月17日廉政字第

11400379990號書函辦理(如附件2)。

二、請本府各處、所屬各機關、本縣各級學校依據旨揭精進措

施，辦理公務員赴陸港澳有異常情事或失聯之通報及公務

員赴陸港澳114年度定期抽查，執行內容如下:

(一)公務員赴陸港澳有異常情事或失聯之通報機制：

１、內政部已修正「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50000826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2/26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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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陸地區許可辦法」(如附件3，下稱許可辦法)等6

條、第7條及第10條等條文，增訂原服務機關知悉公務

員返臺通報表異常事項或赴陸失聯，應即時通知相關

權責機關進行後續處理等規定。

２、依據許可辦法第10條第5款略以:「各機關（構）知悉

通報表異常事項或申請人進入大陸地區失聯，應即時

通知大陸委員會、法務部、法務部廉政署、法務部調

查局、內政部警政署及移民署」說明如下:

(１)本府所屬各機關及本縣各級學校公務員進入大陸地

區如失聯或返臺通報表涉異常事項，由政風單位或

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或首長指定單位，以機關名義函

報大陸委員會、法務部、法務部廉政署、法務部調

查局、內政部警政署及移民署等機關，並副知本

府。

(２)本府各處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如失聯，請通知政風

處，返臺通報表涉有異常情事，由本處函報大陸委

員會、法務部及法務部廉政署、法務部調查局、內

政部警政署及移民署等機關。

３、公務員赴陸港澳114年度定期抽查：

(１)抽查對象:機關職務列等最高在簡任第十職等及警

監四階以下或職務等級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下，以

114年年終12月31日在職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公務

員及警察人員為母數進行抽查(如附件4-公務員服

務法適用對象)。

(２)執行方式:
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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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、簽陳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定114年抽查比例及

範圍，抽查比例訂為2%，採無條件進位、抽查人

數應至少為1名。

乙、除本府內部單位外，請本府所屬各機關、本縣各

級學校將查調名冊依據「公務員赴陸港澳定期抽

查機制執行注意事項」制定之檔案格式與檔名

(如附件5)，將電子檔「加密」後，免備文於115

年3月10日前，以電子郵件傳送本府承辦人信箱

(jslin610508@email.chcg.gov.tw)。

丙、由本府彙整查調名冊，函請內政部移民署提供查

調人員114年度之入出境紀錄進行比對作業。

(３)執行單位及結果處理：

甲、本府各處、所屬未設政風室之機關(包含農業處

動物防疫所、民政處各戶政事務所、地政處各地

政事務所及教育處教育網路中心、家庭教育中心

及體育發展中心)及本縣各級學校：

(甲)機關查調名冊確定後，由本府政風處代為執行

查核，請機關承辦人將查調人員114年赴陸港

澳申請表及返台表影本資料，隨同查調名冊之

身分證機敏資料一併加密傳送本府承辦信箱，

電子郵件請註明略以:「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人

數計有○人、抽查人數○人」，如查調人員未

有114年出境陸港澳資料，請於電子郵件一併

敘明「114年無出境陸港澳資料」。

(乙)查核結果簽陳機關首長，涉有赴陸港澳地區行

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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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疏失者，例如未於赴大陸地區當日之五個工

作日前填具申請表暨未於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

填具返臺通報表、在大陸地區轉機或過境未依

規定填寫申請表暨返臺通報表等情，由機關人

事單位依規定處理。

(丙)查核結果涉異常不法者，由該管機關、學校函

請大陸委員會、法務部、法務部廉政署、法務

部調查局、內政部警政署及內政部移民署後續

處理，並副知本府。

乙、執行情形彙報：除本府各處外，應請所屬各機

關、本縣各級學校之政風室或兼辦政風業務人員

或首長指定單位填列「公務員赴陸港澳定期抽查

機制執行情形彙整表」（如附件6），於本

（115）年8月底前免備文以電子郵件傳送本府政

風處承辦人信箱（jslin610508@email.chcg.

gov.tw）彙整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各機關(彰化縣衛生局、彰化縣地方稅務局、彰化縣警察局、彰化縣消
防局、彰化縣環境保護局、彰化縣文化局除外)、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
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府各處(本府政風處除外)

副本：本府政風處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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